协议出让意向用地申请书

广安市广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认真阅读你局《协议出让原官盛新区GS01—26号西侧毗邻零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及相关文件，我方完全接受并愿意遵守协议出让文件中的规定和要求，对所有文件均无异议。
一、我方现正式申请以协议出让方式受让原官盛新区GS01—26号地块西侧毗邻零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地位置：方兴大道与新科路交汇处东南方向，土地用途：商服（含所有二级类）、城镇住宅用地，用地面积：1571平方米，出让年限：商服40年、住宅70年。同时，我方同意该地块协议出让价款由出让方根据原官盛新区GS01—26号地块出让单价测算，其他出让条件以现行相关政策规定为准。
二、报名申请截止时，若该地块只有我方一个意向用地者，由出让方按程序编报协议出让方案，经有批准权限的政府批准同意后，我方将按要求与出让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意向书》，我方知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意向书》的内容需要在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网上公示 5 日，并根据公示期满的反馈情况，按以下情况处理：
[bookmark: _GoBack]（一）公示期间，有异议且经出让方审查发现确实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协议出让程序终止。
（二）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出让方审查没有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双方将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意向书》约定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我方保证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全部义务，对所提交资料及其内容的真实性负全权责任。若我方在该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中，出现不能按期付款或有其他违约行为，我方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
特此申请和承诺。

申 请 人：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联 系 人：                                 
地    址：                                                                          
电    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